
关于开展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
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工商联，各直属商会：

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“ 十三五 ” 规划收官之年，

4 月 15 日是第 5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。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

育工作深入开展，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，根据《司法部 全国普

法办关于开展 2020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》

要求，请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工商联和各直属商会，结合疫情

防控实际，突出主题，精心组织，周密策划，制定活动方案，加

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氛围，不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

意识，确保取得宣传教育实效。

现将《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

育日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》、国家安全法全文、相关法律条文及

宣传挂图（电子版）以附件形式转发你们，请大家高度重视，严

格按照活动要求部署安排学习。

附件：

1. 《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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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

7. 国家安全日宣传挂图（电子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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